
韶公积金委 匚2026〕 2号

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缴存人 :

为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,更好支持公积金缴存人

住房需求,执行差异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,提高资金使用

效率,对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调整如下:

-、 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

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第二套住房的,一人申请 ,

最高贷款额度为 50万元,两人及以上共同申请,最高贷款

额度为 100万元。

二、扩大
“
商转公
”
业务适用范围

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 (不包括

组合贷款 ),现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的缴存人 ,

可申请将商业贷款未结清部分转为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三、提高港澳台同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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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台同胞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,其贷款额度可在
1

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10万元。

四、提高新市民、青年人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

新市民、青年人在我市首次购买住房的,符合以下条件

的,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增加 10

万元:在我市连续正常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3年 ,且年龄

在 35周 岁以下。

五、大力支持缴存人购买保障性住房

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的,最低

首付款比例为 15%。

六、优化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

.扩大多孩家庭支持政策适用范围,由购买首套房调整为

购买首套和第二套住房。二孩及以上的家庭 (至少一个子女

未成年),在两人及以上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浮⒛%。 取消

一个家庭只能使用一次多子女家庭支持政策的规定。

七、优化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

全国范围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自愿缴存公积金的,

购买自住住房时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(含组合贷款、商转

公贷款 )。

八、调整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提取时间间隔

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的由可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

积金调整为可分次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,每间隔 12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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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可提取一次,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住房支出。

若同时符合多项贷款额度上浮政策的,可就高选择其中

一项。

韶关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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